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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社會福利資源之配置政府社會福利資源之配置政府社會福利資源之配置政府社會福利資源之配置    

社會福利所要處理是生活風險與保障，我國在發展推動過程中，政府仍是主要關鍵，本

文爰就我國社會福利政策演進及政府資源配置現況作一概括說明，期使未來社會福利政

策之釐定，計畫方案之擬議及資源之配置能更趨於合理並符公義。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李國興李國興李國興李國興））））    

壹、前言 

近十餘年來，我國的社會福利發展受到政治民主化、民間社

會的倡導、新知識的引進及國民社會權利意識決醒等因素的影

響，無論是社會福利法案的新訂或修正，社會福利方案的推陳出

新，以及社會福利預算的數額等，均較以往年代有大幅度成長，

而有社會福利「黃金十年」之稱。 

但在這同時，政府的財政收支狀況却也快速惡化，其中歲入

主要是受到國際景氣不佳，國內房地產長期不振，稅捐減免措施

陸續實施影響，賦稅負擔率由七十九年度之 20.1％逐年下降至九

十一年度之 12.2％，已遠低於世界大多數國家（工業國家 24.6％，

南韓 21.8％，新加坡 14.0％），使得政府可用財源日漸困窘。歲

出則主要受到依法律義務必須編列之人事費、債務利息、社會保

險與福利補助、教育支出及對地方政府之補助支出等逐年增加（中

央政府由八十九年度 9,897 億元，占歲出 62.4％，增加至九十三

年度 11,248 億元，占歲出 69.8％），整體結構日益僵化，可供調

整作為新興政務空間遭大幅緊縮。 

社會福利所要處理的是生活風險與保障，至於所採行的方

法，則各國不盡相同，有的是以政府支出為主力，有的是以賦稅

優惠為誘因，鼓勵發展市場機制，有的則因歷史文化因素，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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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組織扮演重要角色。由於我國社會福利在發展推動過程中，

政府仍是主要關鍵，本文爰就我國社會福利政策演進及政府資源

配置現況作一概括說明，並加以探討，期使未來社會福利政策之

釐定，計畫方案之擬議及資源之配置能更趨於合理並符公義。 

貳、我國社會福利政策演進概況 

社會福利政策是我國的基本國策之一，其係以各種不同層次

的社會安全網，用以因應景氣循環起伏的機制，結合社會集體力

量，防範生活中的生、老、病、死等各種風險事故，並對於無力

參與勞動之國民，基於人權與社會連帶之觀念，提供適度之協助，

創造同生共榮之環境，以提升全體國民之生活福祉。至於所確立

的社會福利基本原則或方針，則係透過立法或行政措施加以實

現。我國社會福利政策演進與其他國家大致相同，係從貧困者的

事後救濟，逐年提升為社會風險的事前防範，其概況略以： 

一、三十四年間政府通過四大社會政策綱領，包括了民族保育

政策綱領、勞工政策綱領、農民政策綱領及戰後社會安全

初步實施綱領。相關立法或行政措施主要為職業別保險及

社會救助，包括了台灣省勞工保險辦法、軍人保險計畫綱

要、陸海空軍人保險條例、勞工保險條例、公務人員保險

法及台灣省社會救助調查辦法等。 

二、五十四年間政府通過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加強社會

福利措施，增進人民生活實施方針，作為我國因應工業化

起步下的經濟與社會均衡發展指針。相關立法或行政措施

主要為社區發展及社會救助，包括了省市加強社會福利措

施第一、二、三期計畫、台灣省社區發展八年計畫、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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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社區發展四年計畫、社區發展工作綱要、小康計畫、安

康計畫、兒童福利法、國民住宅條例及當前社會福利服務

與社會救助業務改進方案等。 

三、六十八年間政府通過復興基地重要建設方案，七十年間通

過貫徹復興基地民生主義經濟建設方案，以應政治經濟與

社會的變遷。相關立法或行政措施主要為逐漸擴充至福利

服務與國民就業，包括了加強眷村醫療保健四年計畫、老

人福利法、殘障福利法、社會救助法、私立學校教職員保

險條例、公務人員眷屬保險條例、加強老人殘障福利專案

計畫、職業訓練法、就學服務法、退休公務人員及配偶疾

病保險條例、私立學校退休教職員及配偶疾病保險條例、

農民健康保險條例及少年福利法等。 

四、八十三年間政府通過社會福利政策綱領暨實施方案，其重

點包括了自助、以家庭為中心、專業化、社會保險取向及

公私夥伴關係的社會福利等。相關立法或行政措施遠較以

往來的多，主要為全民健康保險法、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

制條例、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推動社會福利社區

化實施重點、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社會工作公平法、身心

障礙者保護法、推動社會福利民營化實施要點、家庭暴力

防治法、行政院成立社會福利推動小組、老人長期照護三

年計畫、公教人員保險法、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

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志願服務法、敬老福利生活津貼暫

行條例、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等。 

五、由於整體社會經濟環境及政府社會福利施政發展由八十三

年迄今已有相當幅度變遷，內政部經依九十一年全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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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會議結論，完成社會福利政策綱領修正草案函報行政

院，相關修正重點如下： 

以人民福祉優先、包容弱勢國民、支持多元家庭、建構健

全制度、投資積極福利、中央地方分權、公私夥伴關係、

落實在地服務、整合服務資源等九大原則，規劃社會福利

政策綱領。 

考量我國社會福利政策的歷史傳承與實施現況，以社會保

險與津貼、社會救助、福利服務、就業安全、社會住宅與

社區營運、健康與醫療照護等六大項為綱領內涵。 

為符當前時空背景，兼顧施政效率並避免重複管考，社會

福利政策綱領之實施，改由各有關機關納入法規、方案、

年度施政計畫或中長程計畫內推動執行，不另訂社會福利

政策綱領實施方案。 

參、政府社會福利資源配置概況 

一、政府社會福利支出範圍及財源 

我國政府支出功能之表達，為能有系統之歸納，統計

比較分析並提供決策之參考，經參採聯合國與美日等主要

國家分類情形，考量我國政治情勢與立法機關意見，訂有

歲出政事別科目歸類原則加以統一規範。現行社會福利支

出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福利服務、國民就業及醫療

保健等五項支出，其中： 

社會保險支出係對各項社會保險之補助，及辦理勞工保

險、農民健康保險、全民健康保險、軍公教人員保險等。 

社會救助支出係對生活困難之低收入者，遭受緊急患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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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變故者，及非常災害之受害者之各項補助。 

福利服務支出係對兒童、青少年、婦女、老人、身心障

礙者、勞工、農民、反共義士、大陸榮胞及退除役官兵

所提供之各項福利性服務或補助。 

國民就業支出係辦理職業訓練、技能檢定、促進就業及

就業服務等。 

醫療保健支出係辦理醫療、保健、防疫、公共衛生、藥

品、食品衛生業務等。 

我國政府社會福利支出性質，由於大多屬經常支出，

依預算法相關規定，其財源籌措也大多要以經常收入挹

注，目前係以不指定用途之統籌性財源（賦稅收入、繳庫

盈餘、規費罰賠款等收入）為主，指定用途之專屬財源（公

益彩券盈餘及菸品健康福利捐等）為輔。另我國雖未如同

其他福利國家以開徵社會安全捐來挹注社會福利經費，但

政府強制規範民間部門（含企業單位及家庭）參與各項社

會保險及退撫制度所繳交的保費，亦具社會安全捐性質，

也是我國社會福利發展的重要財源。 

二、政府社會福利支出現況 

九十一年度各級政府社會福利支出 3,237 億元，包括

社會保險支出 1,534 億元、社會救助支出 197 億元、福利

服務支出 1,203 億元，國民就業支出 26 憶元，醫療保健支

出 277 億元，較九十年度各級政府社會福利支出 3,970 億

元，減少 733 億元，主要為社會保險支出減少 482 億元，

社會救助支出減少 193 億元，減列項目包括九十年度原補

編中央與台灣省政府精省前積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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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費 200 億元，九十一年度不再編列。九十年度原統籌編

列中央各機關學校人員參加公保、勞保及全民健保保費 61

億元，九十一年度移由各機關學校自行編列。補助公教人

員保險養老給付減少 149 億元，彌補農民健康保險虧損經

費減少 51 億元，補助職業工人等勞保及全民健保經費減少

29 億元。台中縣、南投縣、雲林縣等九十年度補列預算轉

正 921 震災慰助金及租金等經費，九十一年度不再編列。 

三、政府社會福利支出逐年成長： 

從表一可以看出，五十五 年度時，各級政府社會福利

支出 11 億元，占政府支出比率 4.7％，占 GNP 比率 1％，

平均每人社會福利受益淨額只有 89 元。到了九十一年度

時，各級政府社會福利支出 3,237 億元，占政府支出比率

15.1％，占 GNP 比率 3.2％，平均每人社會福利受益淨額

14,409 元。兩相比較各級政府社會福利支出大幅增加

3,206 億元，成長 294 倍，平均每人社會福利受益淨額大

幅增加 14,320 元，成長 162 倍。 

另從各個期間觀察，各級政府社會福利支出約從六十

年度以後開始明顯增加，六十年度至七十年度間，增加 108

億元，平均每年增加 12 億元，七十年度至八十年度間，增

加 1,013 億元，平均每年增加 113 億元，八十年度至九十

一年度間，增加 2,059 億元，平均每年增加 206 億元，此

種社會福利支出占政府總支出比重，隨所得提升與社會結

構的變遷呈逐漸增加趨勢，其與各國發展經驗相同。 

四、政府社會保險成為最大支出 

從表二觀察，八十四年度以前，各級政府社會福利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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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係以福利服務為主，約占四成，社會保險其次，約占三

成，社會救助則不到一成。八十四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開辦

後，社會保險支出大幅增加，首度超過福利服務支出，占

社會福利支出 40.9％，福利服務支出占 36.0％，社會救助

則占 9.1％。八十九年度因九二一震災發放龐大震災經費，

使得社會救助占社會福利支出比例提高至 17.8％。九十一

年度社會福利支出 3,237 億元中，仍以社會保險支出 1,534

億元為主，占 47.4％，福利服務支出 1,203 億元，占 37.2

％，社會救助支出 197 億元，占 6.1％。未來隨國民年金

保險制度的實施，社會保險支出將會逐年提高，此種由殘

補概念的救濟事業提升為發展概念的人類服務，其與現代

福利國家的發展趨勢相符。 

肆、政府社會福利支出現況檢討與建議 

一、財政健全維繫社福制度永續發展 

先進國家因社會福利支出急遽增加，而造成政府財政

沈重負擔，影響建設的推動，已紛紛進行社福改革。從其

改革經驗觀之，惟有經濟持續成長及財政健全，才能維繫

社會福利制度永續發展，有效保障國民生活福祉。近年我

國政府財政連年短絀，在歲入財源難以擴增下，各項支出

成長受限。為此中央政府自九十一年度起已全面推動實施

中程計畫預算作業制度，行政院於核定各主管機關歲出概

算額度時，除當年度額度外，尚包括往後三個年度歲出概

算額度，使各主管機關可以掌握未來四個年度可用資源概

況。由於全國社會福利經費超過半數以上是由中央政府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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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故對於各項社會福利業務的推動，各機關均應在所獲

可用資源範圍內，本零基預算精神，檢討原有計畫及資源

使用效益，俾可騰出額度容納新興政策所需。另對於依法

律義務必需編列之保險補助等重大支出，如因各機關之努

力，使得編列數得以較中程歲出概算額度內之匡列數大幅

減輕，或各機關開源具有顯著績效者，行政院將予酌增基

本運作需求額度。惟如未予有效控管，致再持續增加者，

將相對減列基本運作需求額度予以挹注。如此把計畫與預

算緊密結合，並與財政負擔能力密切配合，方能有效遏止

各項計畫需求過度擴張，提升資源使用效益及健全國家財

政。 

二、社會福利措施應量力推動 

地方制度法第七十條規定，直轄市、縣（市）、鄉（鎮、

市）辦理其自治事項，應就其自有財源優先編列預算支應

之。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三十七條之一規定，地方政府應就

其基準財政收入及其他經常性之收入，優先支應編制內員

額與上級政府核定有案之人事及相關經費，一般經常性支

出、公共設施管理維護及依法律規定必須負擔之經費，地

方基本設施或小型建設經費，其他屬地方政府應行辦理之

地方性事務經費。為落實錢、權同時下放地方政府之政策，

中央自九十年度起大幅檢討改進對地方補助制度，將一般

性及基本設施等補助地方經費，改以透明、客觀及公正指

標予以設算後，由中央直接補助各縣市透列地方預算辦

理。上項直接補助地方經費，八十九年度編 361 億元，九

十年度編 942 億元，九十一年度編 1,028 億元，九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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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編 1,195 億元，九十三年度編 1,400 億元。 

於此提高地方政府財政自主的同時，却也發現諸多地

方政府仍在發放齊頭式敬老福利津貼，且社會救助與福利

服務的對象及內容，地區間差異亦大，如各鄉鎮間有生產

補助、托育補助、老殘三節慰問金、意外死亡慰問金、殘

障補助及電費補助等不同的補助內容。為免使有限資源嚴

重扭曲，並達到實質規範效力，以落實地方財政自我負責

與建立自主自律之財政紀律，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補助辦法除明定地方政府如未依法負擔應負擔之經費或

未就已列入基本財政需要數額及一般性補助款補助之支出

項目編列或編足相關預算時，其上級政府得暫停撥付或扣

減抵充其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補助款，於必要時並得扣減

其補助款外，中央另訂有對台灣省各縣（市）政府計畫及

預算考核要點，針對縣市年度施政計畫執行效能、預算編

製與執行狀況及開源節流等績效進行考核，考核結果均作

為中央增減對各該縣市一般性補助款之參據，以提升補助

經費使用效能，激勵地方政府進行良性競爭。 

三、落實計畫收支同步考量 

預算法第九十一條規定，立法委員所提法律案大幅增

加歲出或減少歲入者，應先徵詢行政院之意見，指明彌補

資金之來源；必要時，並應同時提案修正其他法律。財政

收支劃分法第三十八條之一亦規定，各級政府、立法機關

制（訂）定或修正法律或自治法規，有減少收入者，應同

時籌妥替代財源，需增加財政負擔者，應事先籌妥經費或

於立法時明文規定相對收入來源。另行政院已於九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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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頒訂稅式支出評估作業應行注意事項，並建立稅式支

出評估決策機制，凡提案每年稅收減免達 5,000 萬元以上

者，應經效益評估程序，並同時妥籌替代財源。未來各級

政府及立法機關在推動新興社會福利事項，或調高既有社

會福利措施給付標準，或提案稅收減免法規之同時，皆應

落實前揭規定妥籌財源，如此方能避免加重政府財政負

擔，並確保使該社會福利事項，得以順利永續推展。 

四、社會保險財務應自給自足 

我國目前社會保險制度因投保薪資偏低，以及實收保

險費率長期偏離精算成本，導致財務吃緊並連年虧損。為

改善此種現象，軍公教人員保險費提撥率自九十二年度之

8.8％，分三年調至 12％，全民健康保險則已將軍公教被

保險人投保金額由本俸改為薪資所得，並推廣總額支付制

度，實施合理門診量並加強藥價調查，以上措施對於保險

財務應有相當助益，但在農民健康保險方面，則有以下問

題尚待解決： 

投保年齡無上限規定，造成被保險人年齡結構高齡化，

至九十一年底，65 歲以上有 701,480 人，占總投保人數

1,748,558 人 40.1％，致使殘廢給付發生率高、喪葬津

貼給付增加。 

被保險人資格認定寬鬆，農會會員雖已無從事農作能

力，卻因具會員資格仍強制加保，而非會員只要具有 0.1

公頃農地即可加保，即使公勞保退休再參加農保亦無法

禁止，假農民充斥之情況相當嚴重。 

保費雖低附加價值却高，農保月投保金額 10,200 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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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費率 2.55％，政府補助 70％，被保險人負擔 30％，

亦即每月繳費 78 元。然保險生育可給付 2 個月投保金額

（20,400 元），喪葬津貼可給付 15 個月投保金額

（153,000 元），殘費可依等級發給最高 40 個月投保金

額（408,000 元）。又以農民身分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健

保費僅交 262 元，與第六類被保險人（無職業而以公所

為投保單位者）繳交保費 604 元相較，每月差 342 元，

如加上二口眷屬，差額更大。另 65 歲以上農民，加保繳

交保費六個月後，每月可領 3,000 元老農津貼（93 年度

調為 4,000 元），即使以後失去農保身分，照樣可以領到

身故。 

政府財務負擔沈重，農保自七十四年試辦迄九十二年一

月，政府共補助保費 875 億元，撥補虧損 1,001 億元。

全民健康保險及老農津貼自八十四年開辦迄九十二年一

月，政府共補助第三類被保險人（農民）1,885 億元，

發放津貼 1,465 億元，以上合共 5,226 億元。 

農保存在之結構性問題，首要針對投保年齡無上限規

定，申請重殘比例偏高及假農民充斥漸進解決，亦即加強

被保險人資格清查。其作法可比照勞保，對初次參加農保

者年齡設定上限，另對已領取其他社會保險老年給付或退

休者，亦應限制其參加農保，並應從嚴定義農民，並以「實

際從事農業生產」及「以農作維繫生計」為審查標準，嚴

格審查申請保險給付人資格，以杜絕農保黃牛。 

其次應將農保回歸職域保險，由於農民健康保險

主要是為照顧農民之醫療給付，故未規定被保險人之



 12 

投保年齡上限，八十四年三月全民健保開辦後，農保醫療

業務已劃歸至健保辦理。依據九十一年五月召開之全國社

會福利會議所作成之共同意見，國民享有之福利水準不可

因其身分、職業等不同而使福利供給與保障有所差異。目

前政府已辦理「老年農民福利津貼」，該項津貼之領取並無

排富之規定，未來農保如明定退保年齡並對於超過該年齡

之被保險人規劃適當之配套措施（如保留其喪葬津貼及健

保第三類資格等）以維護其必要權益，政府對於老年農民

之照顧並不遜於其他老人。 

五、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宜有效整合 

目前政府對於特定對象之各種救助與福利服務事項，

係散見於不同主管機關與各法規中而難窺其全貌，亦未能

有效的整合，致在社會救助及福利服務事項可能存在著不

公的現象。如身心障礙者，計有中低收入戶之生活補助、

健保與社會保險補助、機構養護與輔助器具補助、改善住

宅居家無障礙環境補助、減免所得稅扣除額、搭乘交通工

具優待等，其統合後的補貼可能已超過基本保障的額度。

再如「幼稚園附設托兒所」，因兼具幼稚教育及托兒服務的

功能，以同一個場地及設施，除可向教育單位申請設備補

助外，亦可取得福利單位的硬體設備及擴建等補助，難免

會有重複補助之情形。 

社會救助之目的在於協助一定經濟水準以下者，獲得

基本生活照顧，其發放多需經過資產調查程序，至福利服

務的各項津貼，則大多以身分認定，不需經過資產調查。

由於政府資源是有限的，發放普及式福利津貼，是首要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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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目標。而身心障礙者及老人之扶助占社會福利經費的大

部分，如何避免過度，值得我們思考。至於各項救助與津

貼之給付，則有必要朝向以家戶經濟基本需求計算其家戶

給付額度，而不以身分別來給付的方向調整。 

伍、結語 

為因應我國目前經濟情勢及財政狀況，九十年八月間所召開

之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共同意見提出，行政院應成立財政改革委

員會，積極從事稅制改革，開闢財源，降低政府支出規模及檢討

支出結構，並規劃於五至十年內達成財政收支平衡目標。九十年

九月間財政改革委員會成立，正積極進行各項稅制改革，非稅課

收入的改進及政府支出規模與結構調整，作系統性的整合，以期

達成財政平衡目標。 

社會福利支出對於消除貧窮，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和諧

與凝聚力，為國家發展立下穩健的基礎，有其一定助益。然財政

為庶政之母，於此國家財政面臨改革之際，社會福利支出規模與

結構，亦有必要配合加以檢討調整。在社會福利結構方面，應建

構以社會保險為主，社會津貼為輔，社會救助為最後一道防線的

社會安全體系。在社會保險方面，其財務應維持自給自足，其給

付應考量適足性，不宜偏低，以免無法維持被保險人及其家庭的

經濟安全，然給付亦不能過高，以免保險費負擔過重。在社會救

助方面，應定期檢討社會救助的請領資格，給付水準及行政程序，

以確保有需要的人口得到適切的救助，對於低收入家庭，更應積

極協助累積人力資本與資產形成，以利其家庭及早脫貧。在福利

服務方面，應針對經濟弱勢之兒童少年、身心障礙者、老人、婦

女、原住民、外籍（大陸）配偶等民眾的社會服務予以協助，並



 14 

提升其生活品質。 

穩定的經濟成長及健全的財政，是支撐社會福利支出的主

力，而經濟成長遲滯及失業率升高時，亦有賴社會福利措施來維

持社會安定。由於民眾對於政府各項社會福利措施的要求，是不

會因政府財政困難而稍減，故惟有秉持社會公義原則，賡續檢討

提升資源運用效率，方能創造社會福利與財經發展相輔相成的最

大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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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各級政府社會福利支出淨額 

各級政府社會福利支出淨額 

總計 
社會 

保險 

社會 

救助 

福利 

服務 

國民 

就業 

醫療 

保健 

占政府 

支出比率 

占國民 

生產毛 

額比率 

平均每人 

社會福利 

受益淨額 
會 計 

年 度 

新 臺 幣 億 元 新臺幣億元 百 分 比 新臺幣元 

55     11     －     －     －     －     －     4.7     1.0       89 

60     57     －     －     －     －     －     10.9    2.3      385 

65    169    －    －    －    －    －     11.6     2.6     1,044 

70    165     －     －     －     －     －     3.9     1.0      926 

71    269     －     －     －     －     －      5.5    1.5     1,478 

72    325     －     －     －     －     －     6.6     1.6     1,756 

73    339     －     －     －     －     －    6.7     1.5   1,805 

74    343     －     －     －     －     －      6.3    1.4     1,798 

75   406     －     －     －     －     －     6.6 1.5 2,102 

76    371     －     －     －     －     －      5.8    1.2     1,901 

77    552     －     －     －     －     －      7.6     1.6     2,797 

78    655     －     －     －     －     －      5.4     1.7     3,282 

79    962     －    －     －     －     －      8.8     2.3     4,773 

80   1,178    334    136    464     29    216      9.2     2.5     5,773 

81   1,350    468     63    538     28    254      8.6     2.6     6,553 

82   1,458    476     96    578     33    274      8.3     2.5     7,007 

83   1,585    505     97    660     35    288     8.7     2.5     7,550 

84   2,318    947    210    834     33    293     12.1     3.4    10,944 

85   2,900   1,255    302   1,008     44    290     15.7     3.9    13,579 

86   2,950   1,145   360   1,111     50    284     15.7     3.7    13,704 

87   2,828   1,168    250   1,101     35    273     14.2    3.2    13,005 

88   2,805   1,118    236   1,146     36    268     13.7 3.0    12,789 

89   3,644   1,472    647   1,227     23    275     16.9     3.6    16,461 

90 3,970   2,016    390   1,269     29    266     17.5     4.1   17,770 

91   3,237   1,534    197   1,203     26    277 15.1 3.2    14,409 

分子 

各級政府社會

福利支出淨額

×100 

各級政府社會

福利支出淨額

×100 

各級政府社會

福利支出淨額 指 標 

計算式 

分母 

各級政府

社會福利

支出淨額 

各級政府

社會保險

支出淨額 

各級政府

社會救助

支出淨額 

各級政府

福利服務

支出淨額 

各級政府

國民就業

支出淨額 

各級政府

醫療保健

支出淨額 
政府支出 

國民生 

產毛額 
期中人口數 

資料來源：財政部「財政統計年報」、內政部「內政統計月報」、行政院主計處「國民經濟動向季報」。 

附註：為便於比較，89 年度金額，係以 88 下半年及 89 年度資料，依行政院核定之比率 1.4596 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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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各級政府社會福利支出結構 
          新臺幣億元 

社會保險 社會救助 福利服務 國民就業 醫療保健 會計 

年度 
總計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80   1,178   334 28.4  136 11.5   464 39.4    29 2.5   216 18.3 

81   1,350   468 34.7    63 4.7   538 39.9    28 2.1   254 18.8 

82   1,458  476 32.6    96 6.6   578 39.6    33 2.3   274 18.8 

83   1,585   505 31.9    97 6.1   660 41.6    35 2.2   288 18.2 

84   2,318   947 40.9   210 9.1   834 36.0    33 1.4   293 12.6 

85   2,900  1,255 43.3   302 10.4  1,008 34.8    44 1.5   290 10.0 

86   2,950  1,145 38.8   360 12.2  1,111 37.7    50 1.7   284 9.6 

87  2,828  1,168 41.3   250 8.8  1,101 38.9    35 1.2   273 9.7 

88  2,805  1,118 39.9   236 8.4  1,146 40.9    36 1.3   268 9.6 

89  3,644  1,472 40.4   647 17.8  1,227 33.7    23 0.6   275 7.5 

90   3,970  2,016 50.8   390 9.8  1,269 32.0    29 0.7   266 6.7 

91   3,237  1,534 47.4   197 6.1  1,203 37.2    26 0.8   277 8.6 

資料來源及附註：同表一 


